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东税稽处〔2021〕70号

​​​​​​​​​​​​​​​​​​​​​​​​​​​​​​​​​​​​​​​​​​​​​​​​​​​​
东莞市洪源服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1900MA51WMKRXE）

我局（所）于2020年9月22日至2021年4月16日对你（单位）2018年6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申报纳税的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经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情况：1.虚假登记信息；2.进销项发票异常；3.上下游企业异常；4.资金交易异常。综合分析有关数据和资料，认定你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及登记地址的现场图片，证实你公司登记的生产经营地址不实。

2.查询你公司公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号72377041****流水记录，存在大额开票款项未足额收款现象。你公司没有自有资金支付货款，对湖南宏盛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八笔转账支付都来源于对湖南精制商贸有限公司开票收款，一收一付。从2019年4月1日开始该账户就没有发生资金往来业务，此时账户的余额是5419.53元；在2019年12月15日最后转账5100.00元给“东莞市威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用于办理清算业务后，账户的余额只有26.27元，直至查询之日该账户余额为零。

3.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和征管数据综合应用平台，你公司从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一直没有纳税记录。

4.娄税稽协[2020]92号、娄税稽协[2021]1号以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主管税务机关大朗税务分局提交的抵扣证明，证实上游企业湖南宏盛达纺织有限公司被娄底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为走逃失联，你公司将湖南宏盛达纺织有限公司开具的35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进行了申报抵扣。

5.下游企业湖南精制商贸有限公司被娄底市税务局稽查局立案检查资料、《处理决定书》、《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湖南精制商贸有限公司是非正常状况，取得你公司开具的4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有作废发票2份）是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行为。

处理决定
综合上述疑点特征，针对企业目前已走逃，其生产经营场所已不存在，法人等相关经营人员无法联系，很难取得与案情相关的直接证据。但通过上述检查证据组合，且相互印证，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是法庭可以直接认定的证据，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开具的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4,031,713.15元，合计税额645,074.04元，价税合计4,676,787.19元），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Ｏ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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